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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行政过错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  

   
(川办发[2009]13号)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 

  《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二日 

  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尽快有效推进全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提高行政效能，改善人居和发展环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

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省政府令第1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有关的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及其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部署、执行、督促检查不力，致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不能顺

利开展的； 

  （二）无不可抗拒力因素不能如期完成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工作效能低下，城

乡市容环境面貌无有效改善的； 

  （三）对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不力而引发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瞒报、谎报、

漏报、缓报或者防范、救援、处置不当的； 

  （四）违法占用、挪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或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的； 

  （五）对灾区城乡过渡安置点、农村和城镇恢复重建的公用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管

理不安排、不部署、不检查、不落实，致使发生疫情或灾区群众集体上访的； 

  （六）对有关行政机关或部门依法提出的《执法监督建议书》不依法办理并给予回复的。 



  第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审批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

过错责任：（一）违反城乡规划、环境保护或经济技术管理规定审批建（构）筑物等建设项目，影响

市容市貌整洁、污染环境或者妨碍城市公共交通的；（二）违反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审批市场、摊

点、商业建筑、娱乐场所等设施建设及布点，对主要景点景区、宾馆、居民小区、公园、车站、码

头、广场等旅游线路和公共场所环境造成影响的；（三）违反城乡总体规划审批发放《选址意见书》

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第五条  有关行政机关、部门、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和超场所经营的行为管理整治不力，致使乱摆乱卖现象严重，影

响市场、街道环境整洁和妨碍交通的； 

  （二）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以及车辆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管理整治不力，导致交通秩

序混乱，严重影响城镇交通顺畅的； 

  （三）对乱扔乱倒垃圾、在公共场所放养宠物等影响公共环境卫生行为管理整治不力，造成公共

场所环境卫生脏乱现象严重的； 

  （四）对乱设乱贴广告以及其他乱挂乱刻乱画行为管理整治不力，影响市容市貌和公共场所环境

整洁的； 

  （五）对施工现场未封闭、噪声扰民和扬尘污染等违规施工行为，以及不及时清运、乱堆乱倒建

筑垃圾或在运输途中撒漏建筑垃圾的行为管理整治不力，长期影响街道、市容环境整治和周边居民生

活环境的； 

  （六）对城镇小街小巷的改造不力，影响居民生产生活和城镇整体形象的； 

  （七）对违法建（构）筑物整治拆除不力，影响市容市貌整洁或妨碍道路交通的； 

  （八）城镇物业管理不规范的； 

  （九）对“城中村”整治不力的； 

  （十）城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展缓慢，管理不力，超标排放，未完成治污减排目标

的； 

  （十一）因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不力，受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质询、批评的。 

  第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处理方式： 

  （一）责令作出检查； 

  （二）暂扣、吊销行政执法证件； 

  （三）通报批评； 

  （四）限期调离工作岗位； 

  （五）告诫、诫勉； 

  （六）责令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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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辞退、解聘。 

  以上处理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 

  行政过错行为构成违纪的，依法依纪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提起、调查、责任认定、处理、权利救济等工作程

序，依照《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和《四川省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

度》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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